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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井用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技术规格书
1. [bookmark: _Toc18034]范围
经十余年现场应用与优化，我公司所服务的新疆油田准噶尔盆地及南缘外围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以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作为减轻材料的固井水泥浆体系，在特殊区块该体系水泥浆性能明显优于其他水泥浆体系，本技术规格书包括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测试、检验、运输和验收等方面的最低要求。
2. [bookmark: _Toc8700]名词定义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参加投标竞争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供应商：中标后按照本技术规格书的要求为业主/买方提供成套材料产品的中石油入网的制造商或合法授权代理商。 
制造商：一个进行或控制产品的设计、制造、评定、处理和存储等阶段，使其能对产品持续地符合有关要求负责，并在那些方面承担全部责任的位于一个或若干个固定地点的法人组织。 
质保期：是指供应商承诺的对所供产品因质量问题而出现故障时提供免费更换的时间段。 
业主：项目投资人或其委托的管理方。 
买方：对某类商品有需求，并愿意通过支付一定的货币获得商品的所有权。
3. [bookmark: _Toc8380]项目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5376]3.1  对投标人的要求
3.1.1 投标人应按照本技术规格书和相关的其他要求编制投标文件。
3.1.2 投标人可以提出适合于本技术规格书要求的其他产品方案和修改建议，但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对这些建议阐述足够的理由。
*3.1.3 投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应是制造商成熟可靠的产品，投标产品应具备中石油集团公司颁发的油化认证准入资质，业主/买方只接受经过实际生产运行验证的设备/材料产品。经过实际生产验证的产品的定义是：该设备/材料产品在相似的操作条件下，至少已经连续安全地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生由于产品质量本身原因所造成的事故。
*3.1.4 投标人必须提供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的使用业绩（有效合同、订单等证明材料）和该产品不低于1 年来在类似操作条件下的使用情况。
3.1.5 投标文件中，对本技术规格书内没有规定而投标人认为需要配套提供的所有附属材料也应加以说明，其费用也应分项报价，以供业主/买方选择。
3.1.6 设备/材料产品报价应包括所有技术服务的费用、包装费用及运送到指定地点所需的费用。
3.1.7 业主/买方保留变更和解释技术规格书的权利，所有变更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
3.1.8 投标人如发现技术规格书中有矛盾之处，应书面通知业主/买方，以便业主/买方予以澄清。
3.1.9 投标人对本技术规格书的响应投标人应对本技术规格书的技术条款逐条作出响应和说明，并写如下列格式的偏差表，对每一项投标人必须在适当的框内画上记号，没有说明或不回答的条款将被视为响应。 	

表 1	技术条款偏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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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符号说明
E：加强。能更好的满足该条款的要求。 C：响应。无保留的接受该条款。 V：改变。投标人对要求（数据）有小的改变，投标人应说明。 A：替代。提出另一方案，投标人应说明。 N：不适用。投标人应说明理由。 X：除外。不接受，不提供该性能，投标人应说明理由。
[bookmark: _Toc76]3.3  对供应商的要求
3.3.1 提供产品的证书要求供应商所提供的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必须为高强度公司本体或者经合法授权的经销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国际产品认证机构颁发的质量、安全、环保等方面的产品认证书。
*3.3.2 业绩和经验的要求
1）供应商应提供近3 年的产品使用业绩表，内容包括：类似工况下的空心玻璃微珠的使用情况，国内业主/买方的名称、联系电话、供货年份及使用情况反馈文件。针对西北缘探区可能使用的超低密度水泥浆体系，要求提供石油天然气行业内1.10g/cm3水泥浆密度应用业绩，且应用环境承压不低于55MPa。
2）供应商应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并在投标书中说明更换能力和方式。
3）供应商提供的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符合本部分第 4 章 4.1 节中相关标准的规定。
*3.3.3	供应商承诺
1）供应商为相关材料的总成方，应对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质量、可靠性、使用寿命、运输、技术服务与相关责任进行承诺。
2）供应商应所提供的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满足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和规范以及规格书的要求。
3）供应商应承诺基于系统长周期运行角度来统筹设计、选择、制造和供应产品，应利用当前最适当的技术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运行，并对配灰、施工工况检查等提供完备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
4）供应商应承诺供应的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材料是全新的、高质量的，不存在任何影响到性能的缺陷。
5）材料交付前如在运输中出现问题，业主/买方使用过程中如出现性能缺陷、不合格等质量问题
情况，供应商应承诺赔偿业主/买方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6）在业主/买方选用设备适当和遵守保管及使用规程的条件下，在质保期内产品供应商设计、制造质量而发生损坏和不能正常工作时，供应商承诺免费为业主/买方更换或者修理，如因此而造成业主/买方人身和财产损失的，供应商应承诺对其进行赔偿。
 7）供应商应对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产品的供货进度与相关责任进行承诺。 注：以上承诺被认为是合同需执行的内容。
3.3.4 提供技术文件的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技术文件中必须按照本部分第 10.1 的要求提供相关技术资料。
2）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的结构、材质和性能指标必须和投标文件的描述一致，并满足技术规格书的要求。若与投标文件描述及技术规格书要求不一致时，必须经业主/买方批准后方可实施。对供应商 未明确提出的变更，均视为违约。
3.3.5 其他
1）本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内容为本次产品采购的最低要求，并不减轻供应商为其所提供的产品检测、试验、性能和安全所负的全部责任。
2）由业主/买方签发的对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变更的提议或建议，并不能免除供应商认可本技术规格书的所有要求或履行承诺时的任何责任。
4. [bookmark: _Toc6687]设计与制造
[bookmark: _Toc23939]4.1  采用规范、标准及法规
在文件出版时，所有版本均为有效。本项目优先采用中国标准，参考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文件及包装上应标记产品代号。用于本项目的标准、规范应为下订单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可用的增补文件。若无其它规定，供货商应满足标准和规范要求。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文件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本技术规格书指定产品应遵循的规范、标准法规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范围：
SY/T 5504.6-2009  油井水泥外加剂评价办法 第 6 部分：减轻剂
GB/T 4472-2011 化工产品密度、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6678-2003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8077-2012 缓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10238-2015 油井水泥
GB/T 19139-2012 油井水泥试验方法
SY/T 5377-2013 钻井液参数测试仪器技术条件
[bookmark: _Toc21359]4.2  标准的优先顺序 
如果技术规格书、数据表和规范发生矛盾，应按下列顺序执行。
1）中国国家、行业的标准和规范
2）本技术规格书
3）ASTM、ISO 标准和规范
4）厂商的文件和资料 
其它不能根据文件的优先顺序确定的矛盾，供货商应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业主，用于澄清和决定。其它未列出的与本产品有关的规范和标准，供货商有义务主动向业主和设计提供，并遵照执行。所有规范和标准均应为本项目采购期时的有效版本。
5. [bookmark: _Toc6479]专用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2771]*5.1 理化性能
表2 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理化性能要求
	检验项目
	质量指标

	外观
	白色具有流态的颗粒

	水分，%
	≤0.2

	杂质，%
	＜1.0

	堆积密度，g/cm3
	＜0.5

	细度（0.315mm筛余），%
	＜0.1

	密度，g/cm3
	≤0.60


注：以上性能以石油系统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为准
[bookmark: _Toc3503]*5.2 应用性能
表3 高强度空心玻璃微珠低密度水泥浆性能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水泥浆密度，g/cm3
	1.0-1.75可调

	游离液，%
	＜1.4

	沉降试验，%
	≤2

	耐压密度，g/cm3，（120MPa*100℃*30min）
	≤±0.03

	24h抗压强度，MPa
	≥14


注：除水泥浆密度外，其他性能以石油系统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为准
6. [bookmark: _Toc24118]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860]6.1 仪器与材料
6.1.1 仪器
a)电子天平:称量范围 Okg-2.1kg，精度为 O.Olg；
b)恒温干燥箱:温度范围，0-200℃；
c)干燥器:内盛变色硅胶；
d)甘氏密度瓶: 100mL；
e)李氏密度瓶: 250mL；
f)分析天平:称量范围 Og-200g，精度为0.0001g；
g)标准筛: O.315mm筛孔；
i)水泥浆恒速搅拌器:应符合 GB 10238要求；
j)常压稠化仪:应符合 GB 10238要求；
k)增压稠化仪:应符合 GB 10238要求；
l)抗压强度试验机及强度养护设备:应符合GB 10238 要求； 
m)钻井液密度汁:应符合 SY/T 5381 的要求；
n)加压液体密度计:应符合 GB/T 19139要求；
0)250mL 量筒:应符合GB/T 19139要求。
6.1.2 材料
a)油井水泥:符合 GB 10238要求的G级油井水泥；
b)水:蒸馏水或生活饮用水；
c)与减轻剂配伍的其他外加剂材料。
[bookmark: _Toc26343]6.2 理化性能试验方法
外观、水分、密度、细度、游离液、沉降试验、24h抗压强度按照SY/T5504.6-2009第6章之6.3.1,6.3.2，6.3.4，6.3.5,6.3.6，6.4.3.1，6.4.3.2，6.4.3.3，6.4.3.5，6.4.3.6，6.4.3.7执行。
6.2.1 杂质含量测定
在一恒重的烧杯中用电子天平称量约20g (精确至O.Olg)样品。加人蒸馏水约200mL，用玻璃棒搅拌1min，然后静置至明显分层，用牛角勺和小毛刷除去浮于水面和粘在烧杯壁上的减轻剂。再用玻璃棒搅拌lmin ，然后再静置至明显分层，用同样的办法除去漂浮的减轻剂。按此方法反复进行，直至清除干净浮于水面的减轻剂为止。缓慢倒出浮表水，在105℃±2℃ 条件下烘至恒重，在干燥器中冷却后用电子天平称量烧杯和杂质的质量。杂质含量按下式 计算。


式中：
Q—杂质含量，用百分数表示；
m1—烧杯质量，g；
m2—样品质量与烧杯质量之和，g；
m3—杂质质量与烧杯质量之和，g。
6.2.2 耐压密度测定
选定一个密度的水泥浆配方，测其加压前后的密度变化。配制好水泥浆后测其密度，然后按设定的升温升压方案在增压稠化仪中升至温度100℃，压力不低于120MPa的条件下，搅拌20min后停止试验，释放稠化的压力，然后打开增压稠化仪。移去增压稠化仪浆杯中搅拌叶，用刮刀搅拌水泥浆5s，将水泥浆倒人密度计中测其密度。
7. [bookmark: _Toc15809]其它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390]7.1 性能保证
制造商应建立、实施和贯彻质量管理体系，以保证产品严格遵守规格书的要求（包括 ISO 9001 的要求）。供货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符合 ISO 9001 的“质量手册”或“质量计划”供买方审核。供货商需向买方提供生产商ISO 9001证书复印件。制造商获得 ISO 9001 认证并不具有豁免其提交手册和买方/项目管理公司对其质量审核的权利。
[bookmark: _Toc6055]7.2 责任与职责
供货商的责任与义务：所有材料设计、制造、检验和安装应满足本技术规格书要求。买方的意见 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免除供方的责任。买方对于指示说明中的误解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供方满 足合同的所有行为。本规定未涉及到的其它要求由供货商负责。
供货商应有能力帮助买方为其所制造的产品通过当地相关部门的检验验收。
8. [bookmark: _Toc31596]检验和试验
以下条款是采购规定的最低要求，对每一批次管道的最低检验要求。制造商应满足并不限于下列条 款，本规定未涉及的条款按 SY/T 5504.6 标准执行。按制造商和买方之间的相互协议，可以增加额外的 检验和/或试验项目。所有的试验/检验应在供货商的检验员或买方指定的第三方机构见证下进行。制造 期间业主将派遣审查人员去制造厂进行中间审查/出厂审查。如果有管道试验不满足 SY/T 5504.6 标准规 定的要求，制造商需自行承担费用进行两倍于规定数量的试验。如果一批次产品中有一例试验不合格， 制造商则须自行承担费用，将剩下的产品逐一进行试验。
[bookmark: _Toc15932]检验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用户单位抽检。
出厂检验
1） 检验项目 
产品需经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产品合格证。
a.产品耐压强度；
b.产品密度。 
用户单位抽检
1） 检验项目 
产品每到一批次需经用户单位抽检合格后方能使用，并附产品抽检报告。
a.外观；
b.水分；
c.杂质；
d.堆积密度；
e.细度；
f.密度；
g.水泥浆密度；
h.游离液；
i.沉降试验；
j.耐压强度；
k.24h抗压强度。

9. [bookmark: _Toc13090]包装与运输
[bookmark: _Toc17761]标志 
空心玻璃微珠包装上应有明显的标志，应包括以下内容
1）制造厂注册名称或商标；
2）产品代号、规格、型号；
3）产品密度、质量。
[bookmark: _Toc261]包装
双层集装箱用编织袋，内层防水塑料膜包覆，用户另有要求的除外，应便于叉车装卸。订货单/合同中的“包装标准”已由供货商审查并认可，但不免除供货商对其有效包装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凡不属于同一订货单/合同或同一装置的货物不得混装在一起。特别是成批分包材料，每件包装均须具有相同的特性，以便于现场的存放管理。
[bookmark: _Toc26468]防护
制造商应从结构、材料和机械强度等方面考虑对材料本体进行保护，防止在正常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发生损伤。
[bookmark: _Toc22290]贮存
9.4.1 产品在贮存过程中，应当平放；如果要进行堆叠时，堆叠的高度应控制在3米高度 范围内。
9.4.2 产品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应避免阳光长期照射。
10. [bookmark: _Toc5012]  文件提交
制造商需提交以下要求的文件和试验报告。所有提交文件、图纸和计算公式都应采用国际单位制， 所有文字均为中文。
[bookmark: _Toc8093]10.1  投标文件
 在投标过程中，供货商应向业主提供至少但不仅限于如下的文件：
1）技术规格书应答书；
2）投标产品准入资格证明及油化剂认证证书；
3）制造商质量控制/质量体系证书；
4）相关规范要求的试验和检验报告；
5）业绩及业绩证明文件；
6）若为代理商，需提供有效的制造商授权书；
7）质量、可靠性、技术服务相关责任的承诺；
8）如果投标文件对招标技术文件有偏离，应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偏差表；
9）其它（如运输及装卸方案等）。
11. [bookmark: _Toc19014]  技术服务
[bookmark: _Toc25515]技术支持
1）供货商应根据有关标准、规定的要求，编制产品使用指导手册，以便使业主能正确地使用所订购的产品，并在交货时提交给业主。
2）供货商应提供产品性能测试、配方调试等的指导服务。
3）如有必要，供货商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到现场指导调配实验。
4）供货商有责任收集和计算所有的测试数据，在测试后的提交一份书面性能测试报告，以准确地表明符合所有的性能保证。如果有些保证没有满足合同要求，供货商应自费修改解决，修改后再进行测试，直到证明已满足了全部的合同要求为止。
5）技术服务的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bookmark: _Toc31310]供货周期和地点
*自合同签订后，目前用户单位采用零库存供货方式，要求供应商在克拉玛依当地备货，本次采购物资具有特殊性，要求供应商在接到供货通知后2h内将物资运送至业主指定地点，同时必须满足现场施工进度要求。
12. [bookmark: _Toc16670]  验收
[bookmark: _Toc29432]到货验收
货物到达业主指定施工现场（或库房）后，由供货商派人员参加验收。并由业主指定代表、买方、卖方签字确认。
[bookmark: _Toc5943]最终验收
最终验收时间由业主、买方、卖方等共同确定，由业主、买方、卖方签字确认。
13. [bookmark: _Toc22273]  售后服务
1）供应商在货物验收过程中，依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和买方的要求提供货物单据、证明材料等文件。
*2）供货商在新疆油田设长期服务机构，应保证4小时内提供足够的备料和技术服务。
3）当产品不能满足业主生产运行要求时，供货商应按业主要求无条件更换，直到业主满意为止。
4）当业主需要供货商提供服务时，供货商应在2小时内作出答复，（如必要）在12小时内派服务工程师到现场。
5）在质保期内，供货商负责对业主提出的质量疑义做出书面明确答复。确属质量问题时，供货商 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且负责免费更换。并相应延长其保质期。
14. [bookmark: _Toc17471]  HSE
1) 材料的设计制造应满足相关法律、规范要求。
2) 使用的材料满足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3) 设计选用安全可靠产品，确保生产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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